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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青岛阿道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JYJP2025-006

	项目名称/类别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报告日期
	2025.05.16

	企业注册地址
	青岛即墨市龙泉镇龙泉河七路

	检测地址
	青岛即墨市龙泉镇龙泉河七路

	项目负责人
	别一峰
	联系方式
	18663908331

	企业联系人
	文洪阳
	联系方式
	15192798649

	技术服务业务范围
	(采矿业，(化工、石化及医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
	企业规模
	□大型、(中型、

(小型、□微型

	现场调查

人员
	刘光伟、别一峰
	企业陪同人员
	文洪阳
	现场调查时间
	2025.04.27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image: image1.png]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别一峰、刘光伟
	企业陪同人员
	文洪阳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5.04.29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image: image2.png]




	实验室分析人员
	李粉粉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5.05.07

	工种数量
	6
	超标工种数量
	0
	超标类型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其他粉尘、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测量结果显示：经检测、测量，各岗位工种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物理因素检测结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检测评价建议

企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2、个体防护用品建议

企业部分现场作业人员未佩戴防护用品，建议企业加强个体防护用品的培训及监督管理，监督现场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

3、现场警示标识及中文警示说明建议

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中的规定，企业应在一车间液体配料区、三车间、四车间、破碎车间设置注意防尘、戴防尘口罩、当心噪声等警示标识。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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